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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鎭
泉

㊃

。
尤
其
是
洪
門
人
士
應
本
革
命
時
代
精
神
■
推
行
黨
務
・
恪
遵
党
紀
■

使
憲
法
之
行
捏
速
實
現
・
憲
法
是
國
家
範
圍
內
必
須
遵
循
之
軌
則
•
國
民
應
電

致
擁
護
。
以
致
太
平
•
民
國
成
立
已
三
拾
八
年
。
旣
定
憲
法
。
國
民
尤
應
賣
致

李
悅
南
百
一 

朱
箕
賢
 ̂

岑
崇
懲
 

何
銀
B
3

孔
滋!

吳
墙
嵩
'

徐
德
鈿

鄭
鴻
彰
亠

表
視
其
自
新
面
目
♦
與
行
憲
派
取
覺
致
行
動
・
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職
員
表
 

執
行
委
員
鄭
錦
帆
 

譚
子
華
 

徐
熾
昌
 

曹
觀
嵩
 

譚
子
彰
 

鄭
忠
蒞
 

候
補
執
委
李
若
南
 

麥
穗
聖
 

正
主
任
委
員
 

鄭
錦
帆
■ 

秘
書
主
任
 

李
悅
南
 

幹
事
 

鄭
忠
蒞
 

陳
琳
宗
 

財
政
主
任
 

譚
子
華
 

幹
事
 

岑
崇
樂
 

梁
錦
昌
 

外
交
主
任
 
.
譚
子
彰
 

幹
事
 

麥
穗
聖
 

吳
培
嵩
 

監
察
主
任
 

譚
子
富
 

幹
事
 

曾
錫
元
 

江
汝
洪
 

慈
善
主
任
 

曹
觀
嵩
 

幹
事
 

徐
金
水
 

梅
友
梧
 

稽
核
主
任
 

曾
倫
紀
 

幹
事
 

朱
由
堯
 

曹
倫
細

△
本
報
價
目
表 
(
零
沽
每
份
六
仙
)

△
每
季 

三
元
七
五 

四
元
五
毫 

四
元
零
五 

四
元 五
毫

△
半 

48 

七
元
五
毫 

九 

元 

七
元
九
五 

九 

元

△
全
年 

壹
十
五
元 

壹
十
八
元
， 

十
五
元
六 

壹
十
八
元

△
每
月 

雲
域
派
到
一
元
二
五 

本
埠
郵
寄
一
元
五
毫 

加
屬
美
墨
一
元 

19 五 

中
國
各
國 
一
元
五 #

1
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 #

•
司
理
部
啟

o*e?w*H8.OXE_va*l.o»lvol8.o. 

△

選
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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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
之
囘 

及
今
後
之
期

展
 

雲

囘
憶
旣
住
，
期
望
將
來
・
謹
舉
敬
端
・
爲
讚
者
吿
，

C
D

•
民
恰
黨
是
行
憲
派
-
凡
國
人
同
情
，
懇
爲
加
入
，
以
厚
集
勢
力
。
拯 

敕
危
局
■
其
例
反
憲
派
・
一
 
慨
謝
絶
。
幸
勿
混
進
♦ 

②

。
須
知
國
家
.現
狀
，
戰
爭
不
止
。
行
憲
小
普
及
•
民
衆
不
自
打
算
•
載 

爭
不
自
停
止
。
現
在
爲
中
華
民
國
之
國
民
•
應
比
從
前
不
能
 
一 
楼
 - 
萬
不
容
坐
 

觀
成
敬
。
須
拿
出
主
入
翁
賣
格
•
保
障
自
己
・
更
不
容
倚
靠
國
家
頑
佈
之
憲
法
 

。
希
望
其
一 
紙
空
文
。
立
刻
便
能
自
己
得
到
利
益
。
務
須
羣
策
羣
力
促
其
實
現
 

■
民
洽
黨
就
是
行
憲
派
民
衆
力
量
集
中
的
地
方
・ 

。
②

・
須
知
國
家
現
狀
・
大
家
都
是
釜
底
游
魚
，
苟
延
殘
喘
。
政
洽
嘗
局
更
 

首
富
其
衝
，
目
前
履
厚
席
豐
。
眨
眼
痛
將
流
亡
俘
虜
•
不
自
省
悟
而
貪
汚
如
舊
 

•
固
貽
反
憲
派
之
口
實
。
亦
離
免
行
憲
派
之
怨
悪
。
應
從
速
猛
省
，
從
政
治
上

◎
叫
吆
民
治
黨
分
部 3

專
重
。9

昭
民
治
，
憲
法
本
身
縱
使
有
修
改
必
要
，
自
可
依
法
修
改
•
反
憲
之
 

舉
• 
爲
山
衆
深
惡
痛
絕
・
勢
所
必
然
• 
况
反
憲
手
段
以
威
逼
利
誘
行
之
•
尤
爲

可
憤
，
希
望
國
民
於
此
以
行
憲
求
洽
•
毋
以
反
憲
求
亂

(
完
)

一̂
^

斯
民
治
察
部 

鳴
謝
卅
士
口
年
各
昆
仲
樂
助
經
費
 

一
黄
貴
李
延
相
 

盧
編
民
 

馬
革
新
 

一 
馬
本
鳳
 

吳
祥
萬
 

李
普
榮
 

林

開
 

關
國
韜
 

毎
五
元
 

龔
社
杰
 

謝
永
奕
 

爲
遠
政
 

譚

時

諭

李

相

李

月

廼
 

吳
葉
弱
 

部
鴻
儒
 

黃
樹
敏
 

譚
權
榜
 

葉
鉅
勝
 

吳
羣
郁
 

黄
團
安
 

馬
維
烈
 

李

洽

毎

三

元
 

雷
家
常
關
朝
韜
 

謝

智
 

黃
貴
 

每
二
元
五
 

朱
傳
修
 

黃

仲

丘

炳

周

澤

均

陳

孔

炎
 

馬
恒
輝
 

每
二
元
 

胡
昌
利
 

陳
來
崇
 

每
寰
元

,
^
^
^
^
^
^
 
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職
員
表
， 

社
長
 

李
祥
南
 

副
温
用
寬
 

議
長
 

李
雨
帆
 

副
梁
植
庭
 

書
記
 

梁
掌
朝
 

副
黄
達
廷
 

外

交

盧

康

副

梁

應

光
 

財
政
 

丘
煥
謙
 

副
郎
仕
球
 

監
督
 

鄭
庚
林
 

副
鄭
忠
泳
 

核
數
 

李
學
奕
 

朗
査
 

梁
煒
南
 

副
溫
保
儒
 

評
議
員
 

全
体
社
員

^5^5^

 

啟
者
本
人
經
營
夾
萬
事
業
歷
有
卅
餘
年
 

所
售
夾
萬
無
論
大
小
均
堅
固
耐
用
可
能
 

保
護
銀
両
珍
寶
及
貴
童
文
件
不
致
有
盜
 

竊
及
火
燭
歪

F.  
广 
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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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守
仁
牧
師
新
著
兩
册
「
如
何
取
信
第
 

人
」

C
H

O
W

 io

 W
in

 -he

 C
hine、  

se: (
英
文
本
)
及
「
中
國
之
無
形
萬
里
長
 

城
」dhina

 has  a  fen

 rhousand

 

Spirhua-w
a

三)(
漢
英
對
照
)
出
版
以
 

來
，
承
讀
者
互
相
介
紹
・
風
行
各
继
・
美
 

國
西
人
爭
爲
 
代
售
者
，達
廿
二
省
・
且
 ®
 

欺
購
書
者
有
從
歐
亞
澳
及
菲
洲
而
来
， 

美
國
破
崙
中
華
會
館
主
席
巫
理
唐
先
生
 

亦
賜
函
介
紹
，
略
謂
此
二
書
，
乃
宣
傳
 

祖
國
文
化
，
對
於
今
日
世
界
重
振
道
德
 

，
及
世
界
和
平
有
極
大
之
貢
献
，
加
拿
 

大
雲
毋
中
華
會
館
常
務
委
員
余
動
平
先
 

生
亦
賜
函
介
紹
，
畧
謂
此
二
書
出
版
後
 

，
風
行
各
境
，
溝
通
中
西
人
民
感
情
， 

殊
屬
小
淺
，
茲
特
介
紹
，
敬
希
各
僑
胞
 

贊
助
推
廣
，
實
爲
厚
幸
，
此
二
書
紙
皮
 

每
本
均
   

9
元 
二
角
半
，
布
皮
每
本
二
元
 

五
角
，
倘
各
埠
僑
胞
欲
代
售
或
 

?1 欵
購
 

買
•
請
與
李
牧
師
接
洽
爲
荷
。郵
址
如
下
 

著
者

李

守

國
云
，.

◎
請
來
領
信
 

改
者
。
茲
有
緊
要
信
一
封
♦
西
文
名
爲
 

C
hong

 Shang

。
此
人
見
字
。
請
來
 

卡
路
街
五
二
九
號
瑞
英
昌
領
取
。
又
各

。上
海
金
融
情
况
惡
劣

英
聯
社
南
京
電
。
邇
來
人
心
恐
慌
♦
昨 

壹
日
上
海
金
融
情
况
甚
爲
惡
劣
•
銀
錢
 

交
易
所
幾
陷
於
停
頓
。

據
昨
豈
日
黑
市
美
金
壹
元
•
可
以
兌
換
 

金
圓
舞
一 
千
壹
百
元
。
在
數
日
前
•
僅 

能
兌
換
金
圓
券
=
一
百
元"
作
爲
上
海
篇
 

資
之
生
活
指
数
■
在
過
去
兩
星
期
內
已
 

提
高
百
分
之
八
拾
。
但
工
人
謂
物
價
上
 

漲
尤
速
云
♦

親
朋
如

人
者
*
可
通
知
他
爲
要

◎
乾
洗
生
意
出
賣 

茲
有
乾
洗
生
意
出
賣
志
在
速
賣
取
價
特
 

平
請
在
電
話
洽
商
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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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四
十
間
房
旅
館
在
哥
那
化
街
適
中
地
 

位
每
一
房
間
配
備
冷
熱
水
龍
又
好
傢
私
 

生
怠
極
旺
欲
知
詳
細
之
消
息
可
向
電
話
 

M
A,  6421

與M
e

 Burnett

洽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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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到
大
帮
最
靚
新
造
瓜
菜
種
子
如
生
菜
 

椰
菜
洋
葱
頭
等
均
是
早
水
種
子
華
人
農
 

家
請
早
來
購
以
免
向
隅

一
釁
滬
代
表
聲
明
其
任
務 

重
慶
廣
播
訊
。
上
海
電
•
準
備
以
私
人
 

資
格
到
平
市
訪
問
與
接
洽
之
五
代
表
江
 

庸
氏
等
・
對
記
者
否
認
彼
等
將
從
事
和
 

平
方
案
接
洽
條
件
■
幷
聲
明
報
載
代
表
 

團
在
二
日
晨
開
會
"
已
褒
决
定
原
則
之
 

消
息
不
確
•

江
氏
謂
。
鼓
代
表
團
赴
平
之
目
的
。
僅 

在
催
促
中
共
迅
派
代
衷
・
及
决
定
舉
行
 

和
談
之
時
間
地
點
•
幷
無
其
他
任
務
， 

關
於
五
人
代
表
人
選
。
嫉
悉
•
江
庸
- 

章
士
釗
■
顏
惠
慶
三
人
・
極
願
爲
和
乎
 

奔
走
•
顏
氏
因
爲
年
邁
體
衰
。
將
邀
醫
 

生
同
往
•
陳
光
甫
仍
在
考
慮
中
。 

南
京
m
日
廣
播
訊
•
顏
惠
慶
等
五
人
代
 

表
團
"
現
均
集
中
在
上
海
•
對
于
未
來
 

和
談
之
準
備
工
作
，
現
正
着
手
逆
行
各
 

項
資
料
之
蒐
集
及
整
理
•
以
及
政
府
壹
 

年
來
修
訂
國
際
條
約
之
措
置
。
均
已
逐
 

步
進
行
•
至
鮫
團
行
期
。
正
等
候
待
中
 

共
之
答
覆
。

©
馬
步
芳
往
訪
張
治
中 

南
京
廣
播
訊
■ 
青
海
省
主
席
馬
步
芳
・ 

昨
 
一 
日
由
靑
垣
到
蘭
州
• 
狼
長
宮
治
中
 

特
於
下
午
五
時
鼓
宴
歡
迎
•
並
邀
馬
鴻
 

逵
 

馬
步
靑
、
郭
寄
嶠
等
二

1-1 餘
人
作
 

陪
"
席
間
曾
對
當
的
時
局
交
換
意
見
。 

働
粤
省
府

更
正
薛
主
席
之
談
話 

重
慶
廣
播
訊
。
廣
州
二
H
^

，
廣
東
省
 

政
府
發
 W
人
接
見
中
央
社
紀
者
稱
。
二 

月
一
日
香
港
各
報
刊
載
美
聯
社
豳
。
與 

事
實
不
符
。

㊀

薛
王
席
幷
未
宣
佈
桂
。
湘

粤
 

閩
一 

四
省
獨
立
之
地
位
。

0
並
無
提
及
不
歡
迎
南
京
政
府
遷
來
廣
 

州
•
反
之
♦
刻
正
歡
迎
行
政
院
遷
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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敢
者
本
埠
三
昌
號
生
意
經
已
收
盤
該
舖
 

業
現
由
本
堂
承
買
不
日
興
工
修
葺
凡
有
 

梓
里
親
朋
有
行
李
物
件
寄
存
該
處
者
睛
 

卽
於
三
月
壹
日
以
前
到
來
認
領
如
逾
期
 

不
到
取
是
爲
自
煥
特
此
聲
明
以
免
後
論
 

Y
orkshire  

Security
850

 

H
ecafe  

St.
N

anaim
o  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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雜

貨

生

意

出

賣
 

有
早
收
市
雜
貨
店
一
間
開
悵
廿
餘
拜
依
 

然
舊
業
主
每
月
生
意
可
達
三
干
元
大
舖
 

面
並
有
陳
列
貨
品
橫
窗
舖
後
有
大
房
可
一
 

能
住
宿
取
價
三
干
 
元
存
貸
另
計
欲
來
參
 

觀
請
于
謝
間
在

.h:
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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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李
宗
仁
得
共
黨
答
覆

南
京
五
日
電
■
合
衆
社
根
・
據
貼 
yE 代
理
總
統
孚
宗
仁
者
言
■
共
產
黨
已
答
覆
 

.李
氏
之
和
平
提
議
■
此
事
最
低
限
度
。
可
認
爲
和
平
談
判
開
端
之
初
步
•
其
詳
 

細
內
容
。
官
方
無
宣
佈
•
李
代
理
總
統
之
親
信
拿
邵
力
子
氏
。
預
料
星
期
日
 

可
飛
往
上
海
■
聯
合
具
他
和
平
代
表
。
首
程
赴
步
平
・
據
共
產
黨
在
北
平
宣
佈
 

•
共
黨
將
以
人
民
代
衷
看
恃
上
海
使
團
•
不
認
彼
等
爲
政
府
代
裝
•
共
軍
將
領
 

棄
劍
英
將
軍
。
幷
謂
將
來
談
判
。
完
全
嚴
守
秘
密
云
。 

一

臨
時
國
都
在
粵
成
立 

孫
科
吳
鐵
城
相
繼
到
廣
州

/

廣
州
市
五
日
電
，
合
衆
社
訊
。
中
國
政
府
是
日
在
廣
州
市
成
立
臨
時
首
都
。
由 

上
海
帽
來
陸
軍
 
一 
萬
五
千
人
。
趕
煙
增
强
防
務
。
據
政
府
代
言
人
稱
。
中
央
政
 

府
由
今
日
起
。
開
始
在
廣
州
辦
公
。
但
各
部
院
由
少
佈
置
完
妥
。
聞
行
政
院
長
 

孫
科
及
外
交
部
長
吳
鐵
城
。
是
日
已
抵
述
廣
州
。
代
理
總
統
李
宗
仁
則
仍
留
京
 

■
和
平
仍
有
壹
綫
希
望
。
彼
將
繼
續
留
京
。
與
共
黨
計
副
談
判
■
李
宗
仁
氏
旣
 

爲
全
國
元
首
•
存
原
則
上
南
京
仍
爲
首
都
。

華
南
現
在
蜜
連
甚
忙
，
第
二
一
十
九
軍
由
上
海
開
到
。
提
高
廣
東
省
防
商
力
量
甚
 

大 " 
該
就
共
有
土
兵
一
 
万
五
千
人
。
聯
同
率
南
原
有
中
央
軍
三
萬
三
千
人
。
及 

省
軍
四
千
人
。
總
共
有
兵
力
五
萬
二
千
人
。
據
共
產
黨
官
傳
。
在
廣
東
及
廣
東
 

邊
界
•
現
有
非
正
規
車
七
萬
人
"
擁
護
共
產
黨
。
其
中
有
正
式
紅
軍
四
隊
云
，
一一

e
葉
劍
英
任
北
平
市
長•

北
平
五
口
置
。
合
衆
社
消
息
•
共
產
党
將
領
葉
劍
英
將
軍
*
是
日
就
任
爲
北
平
 

市
民
-
據
對
市
府
工
務
人
員
演
讒
。
共
軍
在
於
一
年
之
內
。
將
可
完
全
解
决
全

夏
歷
歲
次
己
丑
年
正
月
初
八
日

孔

子

紀

元

二

千

五

百

年

◎
民
治
黨
駐
加 

片
市
左
珠
分
部 

民
國 W
 
八
年
職
員
一 
覽
表
， 

執
行
委
自
蔣
欽
毓
 

周
伯
豪
 

吳
克
香
 

候
情
 

林
 

有 

監
察
委
員
陳
 

勝

馮

琛
 

候
補
吳
 

大
 

主
任
委
員
蔣
欽
毓
 

秘
書
 

周
伯
豪
 

張 

昌
 

財
政
主
任
黃
 

清

李

進
 

外
交
主
任
林
 

有

蔣

己

黨
務
主
任
周
道
舜
 

黄
蹦
淸
 

宣
傳
主
任
伍
鴻
彬
 

周
在
利
 

組

織

主

任

周

齊

周

遠
 

實
業
主
任
林
立
球
周
棠
 

商
業
主
任
趙
得
勝
 

李
焜
來
 

銓
叙
主
任
周
在
祝
 

張
聯
昌
 

慈
善
主
任
馬
本
浩
 

麥
瑞
乾
 

彈
劾
主
任
周
道
沛
 

駱

珍
 

稽

查

主

任

周

江

周

壽

◎
錦
碌
達
權
社
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職
員
表
 

正
社
長
 

李
天
常
 

趙
卓
莊
 

正
議
長
 

伍
勳
爵
 

張
椿
澤
 

正
書
記
 

周
懷
瑜
 

梁
業
德
 

正
監
督
 

沈
桂
釗
 

梁
敗
高
 

正
理
財
 

馬
炳
堯
 

馬
全
修
 

正
外
交
 

周
開
琳
 

謝
沿
彥
 

催

收

關

崇

昌
 

謝
汝
振

白
宮
餐
館
 
位
在
雲
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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偉
煌
雅
潔
 
招
待
殷
勤
内
 

上
等
廚
師
 
調
昧
巧
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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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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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械
多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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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
家
街
夾
 

菲
市
加
街
塊
位
適
中
每
年
生
意
能
做
壹
 

萬
五
千
元
節
内
竟
敞
能
有
餘
地
擴
充
兼
 

營
收
音
機
及
電
器
等
修
葺
工
程
若
以
兩
 

名
相
富
人
材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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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能
博
得
厚
利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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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函
商
面
議
均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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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民
治
黨
汝
利
愼
支
部 

鳴
謝
民
國
 
iff
七
年
經
費
 

司
徒
耀
棠
 

謝
志
 

每
拾
元
 

黄

桂
 

新
星
餐
館
 

馬
莊
倫
 

劉
巨
 

謝
 

德 

毎
五
元
 

謝

志

，蔡
 

全 

毎
三
元
 

蔡
全
 

司
徒
俊
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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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

蔡
 

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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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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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民■
三
十
八
年

民
治
黨
駐
列
必
珠
支
部
第
三
屆
職
囊

執
行
委
員
 

主
任
溫
用
寬
 

副
李
雨
帆
 

梁
掌
朝
 

關
祟
拔
 

李
祥
南
 

梁
樹
邦
 

郎
仕
球
 

•
曾
元
龍
 

梁
昌
津

餌

:?;

候
補
執
委
 

溫
植
庭
 

曾
傳
忠
 

梁
應
光
 

林

茂
 

周
家
樵
 

監
察
委
員
 

主
任
郎
濃
泮
 

副
鄭
庚
林
 

書
記
周
振
鉅
 

梁
炳
煜
 

营

學
 

曾
棟
生
 

鄭
煜
煌
 

候
補
監
察
 

曾
毓
渠
 

伝
尙
周
 

唐
裕
松

i8

秘

書

梁

掌

朝
 

組
織
科
長
 

纜
用
寛
 

總
務
科
長
 

梁
昌
津
 

財
政
科
長
 

鄭
仕
球
 

外
交
科
長
 

梁
應
元
 

宣
傳
科
長
 

黃
 

貴
 

訓
練
科
長
 

黃

貴
 

生
產
科
長
 

梁
樹
邦
 

文
教
科
長
 

李
雨
帆
 

社
運
科
長
 

李
祥
南

科
員
 

李
雨
帆
 

李

祥

南

陳

芳
• 

科
員
 

黄
建
廷
 

李
漢
生
 

李
祥
南
 

科
員
 

梁
樹
邦
 

丘
煥
謙
 

鄭
兆
棟
 

科
員
 

李
漢
生
 

丘
廼
秀
 

盧 

康
 

科

員

林

茂

曾

傅

忠
 

黃
洪
光
 

科
員 

關
崇
拔
 

劉
頌
噂
 

盧

韶
 

科

員

丘

就

曾

元

撤
 

丘
恒
謙
 

科
員
 

溫
植
庭
 

周
家
樵
 

曾
傳
學
 

科
員
 

梁
應
存
 

張
廷
炳
 

曾
毓
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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